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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coordination problem of a three stage supply chain with one retailer、
one distributors and one manufacturer based on flexible contract composed of repurchase and 
revenue sharing on supply, when unexpected events have an impact on market demand. Firstly，we 
adopt the supply chain optimal order quantity under the stable market of no contract constraint and 
centralized decision；Decentralized decision-marking by combined flexible contract can achieve 
centralized decision-marking state；The supply chain optimal order quantity under using the original 
flexible contract is not pareto optimal，when the market demand has a greater impact；Moreover，
propose supply chain emergency coordination model by adjusting the contract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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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针对一个由零售商、分销商和供应商构成的三级供应链，当突发事件对市场需求

产生很大冲击时，研究基于回购与收益共享的组合式柔性契约对供应链系统协调的作用。提

出稳定市场无契约约束时、集中决策下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分散决策下通过组合式柔性契

约约束可以达到集中决策时的状态；市场需求发生较大冲击时，继续使用原有组合式柔性契

约时的最优订货量不是 Pareto 最优；提出调整契约参数实现供应链应急协调的模型。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企业供应链系统运行的环境变得日益不确定。尤其当

企业外部的不确定性突发事件严重爆发时，供应链系统的协调性会遭到破坏。在众多供应链

应急协调契约中，柔性契约是有效减缓供应链风险并促使其应急恢复的重要工具。本文以受

突发事件冲击的三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对基于回购及收益共享契约的组合式柔性契约在供

应链协调管理中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通过设定参数变换分析供应链应急协调管理下的组合

式柔性契约模型对供应链系统协调和系统中各成员效率的影响。

2.模型描述

考虑由一个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商（S）、分销商（D）和零售商（R）构成的三级供应

链系统，分销商及零售商是追随者，三者都是完全理性和风险中性的，都各自遵循自身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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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原则，市场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生产商向分销商及零售商提供单—产品,产品的

市场需求是随机的且易受突发事件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化。假设生产商不存在生产能力受限而

影响供货问题，在供应链契约有效期限内无突发事件冲击时其产品边际成本保持不变。相关

符号及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相关符号及说明 

符号 符号说明

Q  供应链的订货量


JQ 无应急情况时集中决策下的最优供应链订货量

Q 
、Q


M 、Q


D、Q


R

无应急情况时分散决策下的最优供应链订货

量、最优生产商订货量、最优分销商订货量及最

优零售商销售量

BQ 、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

x、 )(xf 、 )(xF  
无应急情况时的市场随机需求量及其概率密

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F(x)连续可导且严格递

增， 0)0( F ， )(1)( xFxF 

y、 )(yg 、 )(yG
突发事件冲击下的市场随机需求量及其概率

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G(y)连续可导且单调

递减， 0)0( G ， )(1)( yGyG 
u 无应急情况时的市场产品随机需求均

值, )(xEu 
uG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市场产品随机需求均值, 

 yEuG 
cM 、 cD、cS 生产商、分销商及零售商的单位边际成

本, cScDcMc 
M

1 、
D

1 、
R

1 、 1 当
QQ  时，生产及销售扩大给生产商、

分销商、零售商及供应链整体带来的单位成本，
M

1 、
D

1 及
R

1 都大于零
M
2 、

D
2 、

R
2 、 2 当

QQ  时，生产及销售缩减给生产商、

分销商、零售商及供应链整体处理剩余产品带来

的单位成本，
M
2 、

D
2 及

R
2 都大于零

M 、 D 生产商及分销商制定的单位产品批发价格，

满足 cMM  和 cDMD  
M

1 、
D

1 无契约约束时分散式决策下生产商及分销商

制定的单位产品批发价格

zM 、 zD、 zS 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单位缺货成

本, zSzDzMz 
v 单位产品残值，满足 pcScDcMv   

3.稳定市场状态下的三级供应链协调分析

供应链协调管理的手段之一是通过各种单一或联合契约去约束相关利益方的行为，力图

将分散决策下的“双重边际效应”及“牛鞭效应”降到最低，在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不仅都不降

低甚至有所提高的条件下，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率最优化，即实现 Pareto 最优。无突发事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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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时，利用回购及收益共享的组合式柔性契约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三级供应链亦如此。

推论 1、当市场需求处于稳定状态无契约约束时，供应链集中决策下的的最优订货量满

足：  
zvp

zcp
QF J 


.

推论 2、当市场需求处于稳定状态无契约约束时，供应链分散决策下的的最优订货量满

足：  
R

DRR

zvp

zcp
Q




 1F
 ， 

JQQ  。 

推论 3、供应链系统各成员签订基于回购及收益共享的组合式柔性契约，在契约参数满

足  pDzRvpzRcRpD   及  zDpDzDcDwDM   时，分散决策下

的三级供应链可以实现协调。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供应链系统分散决策下，通过变动，可以调整零售商收益外的系

统整体收益在生产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分配，该三级供应链在基于回购及收益共享契约的组合

式柔性契约约束下能够实现协调。

4.突发事件冲击对三级供应链协调的影响

假设生产商在销售季到来前，由于没有预估到影响产品销售的突发事件，仍然依据稳定

市场状态下预测的最优订购量安排生产。当实际进入销售季时市场的产品销售受到突发事件

冲击且冲击较大，造成分销商和零售商调整订货量、供应商被动调整生产计划以适应市场变

化，这样给供应链各成员都带来了额外成本，市场需求量的分布函数从 F(x)变成 G(y)。  
供应链系统的期望利润函数( )(QE )由于受突发事件变为： 

           
 QQQQQzEcQQvEQpEQE B

MDR
B

MD
GGG


22211

21)(  （3-1）

根据 (3-1) 式，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供应链系统最优订货量（ 
BQ ）须满足：

  )(arg )0max( QEQ Q
B
 。

引理 1、如果突发事件给市场产品销售带来利好，扩大了市场销售规模，即    xFyG  ，

则对于任意给定的 0Q ，都满足  QQB  ；反之如突发事件给市场产品销售带来利空，缩减

了市场销售规模，即 )()( xFyG  G，则对于任意给定的 0Q ，都满足  QQB  。 

引理 2、产品的市场销售受突发事件影响而面临冲击时，供应链系统的订货策略需要调

整，这种情况下的最优供应链订购量须满足下式：



























QQQ

QQQQ

QQQ

QB
,

,

,

 （3-2） 

上式中，Q是突发事件冲击下，市场产品销售扩大时满足 )(QE  一阶倒数为零时的最

优解（ zvp

vc
QG




 1)(


的解）；
Q 是市场产品销售缩减时满足 )(QE  一阶倒数为零时的最

优解（ zvp

vc
QG




 2)(


的解）。

由引理 1 及引理 2 可推导出以下定理： 
定理 1、当突发事件对产品的市场销售产生冲击时，原来在无应急情况下制定的基于回

购及收益共享的组合式柔性契约无法保障三级供应链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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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式可知，供应链各利益相关成员的期望利润函数不再是供应链系统整体期望利

润函数的线性函数，该三级供应链在原来的联合契约约束下无法实现协调，

BRDM QQQQ  。 

5.突发事件干扰下供应链的协调分析

前述分析表明，当突发事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冲击时，原来在稳定市场状态下制定

的组合式柔性契约无法保障三级供应链的协调。因此需要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调整原有的组合

式柔性契约，使供应链系统重新达到协调。

柔性契约调整的出发点在于，根据既有的基于回购及收益共享的柔性联合契约特点，通

过调整契约参数来实现供应链系统的重新协调。

取
    










 




Q

QQQQ
vccvp

R
RDD

3
22

3
1

3
3







及

     









 




Q

QQQQ
vccp

DD
DDMS

2
22

2
11

2
2







。得出以下定理： 

定理 2：当突发事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冲击时，通过调整回购及收益共享契约参数

能使得三级供应链系统在新的组合式柔性契约约束下实现协调。

引入新组合式柔性契约后，生产商、分销商及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都为供应链整体利润的

线性函数，满足 
BRDM QQQQ  ，突发事件干扰下不协调的供应链重新实现了协调。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供应链系统受突发事件冲击时，可通过调整保障生产商的生产；
通过重新设定 M 及 D，在基于回购及收益共享契约的组合式柔性契约约束下实现供应链

系统的协调。

6.结论

本文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通过分析发现在市场受突发事件冲击较大时，会使得原有在

稳定市场状态下设置的组合式柔性契约无法保障供应链协调。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

于随着突发事件的发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相应的市场随机需求函数也变化，这些变化

影响了供应链契约环境，如果相应的契约参数不变，就会造成系统各成员从自身利益维护

出发进行“逆向选择”，这样就会使得供应链不仅不再协调，甚至会导致其效率急剧下

降，带来供应链中断风险。如果通过修改柔性契约的相关参数建立更富有弹性的供应链系

统，重新对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利润进行再分配，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风险共担

和利润共享，那么突发事件冲击下的供应链协调仍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本文没有考

虑信息不对称及供应链成员风险偏好或厌恶的情况，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下一步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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